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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公司概況 

市場營運概況 

        鑫科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簡稱；鑫科材料)，為台灣在地材料供應商，主要產品為光電用

靶材，其應用領域包含：面板顯示器、光碟、被動元件、光學元件、工具/裝飾、生醫科技、石

英振盪器、微電子/半導體等。市場營銷以供應國內面板市場為主占比約 50%、光碟產業占比約

17%，半導體產業占比 20%、與其他占比約 13%；外銷區域則以歐美、日本與大陸為主。 

經營風險評估與應對策略 

        在 112 年上半年面板產業庫存去化，直接影響靶材銷售狀況，下半年雖有回溫但不如預期，

113 年出貨量仍需謹慎看待；目前也積極往客戶新領域進行開拓導入，著重於 5G、車用半導體

材料與扇形封裝應用發展為主，故鑫科公司因應外部環境風險變化，經營得以永續發展，擬定

相關因應策略如下： 

1. 生產製造資訊轉型為數位化，整合運用於串製程與自動化，進而減少重工，提升生產效率。 

2. 掌握各種原料趨勢動態，優化採購模式，產銷流程，以深化降本增效活動。 

3. 增加光碟、面板靶材銷售種類，深耕本土，並積極擴大日本及大陸市場。 

4. 拓展金屬及陶瓷靶材量能，優化設備與生產技術，提升公司獲利。 

5. 開發特殊合金產品，服務光電產業及金屬工業客戶，提升毛利。協助客戶進行特殊合金再

生，延⾧使用壽命。 

6. 精進半導體靶材、蒸鍍材製造技術，提高半導體靶材、蒸鍍材營收佔比。 

7. 整合政府、集團與學研資源，建立半導體靶材核心技術，提高競爭優勢。 

8. 建構子公司在地供應鏈，優化產品組合，提升品質與降低增效，貢獻獲利。 

9. 深化品質信念，三新協同並進，提供加值服務，創造客戶價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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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創新循環材料，致力節能減碳，發展綠色產品，接軌國際趨勢，邁向淨零碳排。 

 單位組織概況 

        鑫科材料單位組織可分為六大廠處，其中包含技術、品保、生產、業務、財務與行政；研

發單位以技術處為主包括技術㇐課與技術二課，主要工作任務為新產品/新製品評估與開發，生

產技術、機具與模治具之開發及導入，因工作屬性接觸製程技術核心及營銷策略機會高，故專

利、營業秘密與著作權相關事務由技術處負責，並界定專案模式同步展開其相關事務。 

 

    

 智慧財產管理政策與目標 

智財管理政策 

「強化各項技術之專利布局與維護，保護公司研發與創新成果，提升產品競爭力和獲利，

強化智財觀念與管理，防止關鍵技術外流」。 

智財管理目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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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保護公司研發成果及技術領先地位，以提供優質服務並擴大服務範疇，提升員工素質與

智財認知，落實機密管理，避免洩漏營業秘密， 保障客戶智財權益，尊重他人智慧財產權」。  

113 年智財目標 

 檢討並修訂「智慧財產管理辦法」，實施「專利申請管理作業辦法」，精進智財管理制

度。 

 營業秘密管理教育訓練 1 次，保護營業秘密不外流，不要侵害他人營業秘密。 

 持續推動專利申請與布局，113 年專利提案至少 2 件。 

 

 智慧財產管理制度與資源應用 

智慧財產管理制度區分四大類別(右圖)，並制定相關管理計畫和辦法對應；  

1. 「智慧財產權管理計畫」。 

2. 「營業秘密管理制度」。 

3. 「專利申請管理作業辦法」。 

 

四大類別之管理和保護措施： 

 專利管理  

為了保護研發成果，於 113 年實施專利明訂提案、評審、申請、答辯、獲證及維護等辦法規範，

從技術檢索、研發成果等進行內部審議，提供提案獎金、獲證獎金等獎勵措施，鼓勵員工創新

研發，以強化技術能量，提升專利質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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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營業秘密管理 

營業秘密事先提防勝於事後舉證，由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協助安排營業秘密管理教育訓練及案

例分析，加強人員對營業秘密認知，同時藉由多次釣魚信件，提升人員對網路釣魚詐騙警覺性，

建立保護網，保護公司智慧財產。 

 商標管理  

已將所持有之商標進行分類和建立清單，以利定期審視商標權效力和期限。 如遇新商標設計和

申請，將依照智慧財產權之管理辦法進行規範。若委由外部廠商進行設計，則必須簽屬保密協

議，並依照營業秘密管理辦法執行和管控。 

 著作權管理 

強化本公司智財保護，避免侵害他人智財權，保護研發成果，落實研發紀錄簿管理，作為自身

產出著作權之創作開始歷程記錄，且於職務上或與職務相關產出之創作歸屬，注意絕不引用、

或使用任何未經授權之著作，尊重他人智慧財產權。 

 

 年度執行情形與智慧財產管理成果 

年度執行情形 

本公司已將當年度智慧財產相關事項提報至董事會進行報告，最近㇐次提報日期為 113 年 10 月，

其他具體執行成果如下： 

1. 109年制訂且實施「營業秘密管理制度」。制定營業秘密登錄標準、管理、調閱及稽核等機

制，有效執行公司營業秘密管理制度。 

2. 110年制訂「智慧財產權管理計畫」。 

3. 110年制訂且實施「智慧財產權管理辦法」。 

4. 110年擬訂「專利提案申請流程暨獎勵辦法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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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111年制訂「研發紀錄簿管理作業」；並採專案計畫進行研發紀錄簿撰寫試行，列管份 

數總計 15人次共計15本。 

6. 111年制訂「專利申請管理作業辦法」，且「專利提案申請流程暨獎勵辦法」合併至「專利

申請管理作業辦法」。 

7. 111年實施內部研發專案制度管理，且依專案制度實施競業條款、保密協定等簽署。 

8. 112年改版「專利申請管理作業辦法」，優化專利申請、審查、維護評估等作業規範。 

9. 112年完成年度人員智慧財產管理教育訓練９人次。 

10. 113年完成人員營業秘密管理教育訓練，修訂「智慧財產管理辦法」，實施「專利申請管理

作業辦法」。 

智慧財產清單與成果 

1. 專利：113年公司於全球專利申請共計22件，獲准總數累積13件，其中已取得專利並且維 

護中有8件，申請中共5件，取得後不維護有5件，申請未通過4件。 

2. 營業秘密：針對已領證之專利進行列管及維護；建置營業秘密清單進行管制，113年列管於 

公司技術研發之機密文件為16件。 

3. 商標：113年公司具有商標權效力之註冊商標共計16件，分別為台灣11件、中國3件、日本 

2件。 

 


